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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724     股票简称：宁波富达          公告编号：临 2015-017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拟为控股股东 

提供反担保（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 要 提 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关联关系 

宁波城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城投”），国有独资企业，其实

际控制人为宁波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注册资本：50,800 万元。经营范围：

国有资产经营、管理；实业项目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租赁。宁波城投持有

本公司 76.95%股份，是公司控股股东。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宁波城投间的反

担保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根据国资管理要求，控股股东宁波城投为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本公司需为

该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 

三、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国资管理要求，控股股东宁波城投为公司融资提供的担保，本公司需为

该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 

本关联交易需报请 2015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获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

由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总裁组织实施，授权有效期至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

日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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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测关联交易金额 

公司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保的金额以控股股东为公司担保的金额为上限。  

截止 2016年 3 月 25日，宁波城投为公司保证担保总额度 16.00 亿元（其中

邮储银行借款担保 1.00 亿元，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担保 15.00亿元），实际为公

司担保余额 1.00亿元（邮储银行借款担保 1.00 亿元）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 

关联交易将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产生有利影响，上述关联交易不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 

六、董事会表决、回避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 2016年 3月 25日召开八届十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 7 名，关联董

事庄立峰、梅旭辉、王兵团回避表决，其他 4名董事一致同意上述议案（含委托

出席）。 

独立董事袁志刚、童全康、孙猛的独立意见：“公司拟为控股股东提供反担

保，是公司实际运作的需要。上述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对上述关

联交易金额以控股股东为公司担保的金额为限，决策程序符合有关规定，信息披

露充分；我们同意非关联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表决。” 

特此公告。 

 

                          宁波富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 3月 29日 


